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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十八次董事会

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远置业

"

）作为发起人股东之一，参

加投资设立建银精瑞公租房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基金）（以下简称

"

建银精瑞

"

，暂定名，以工商管理

局核准名称为准），该公司主要投资于保障性住房及相关领域，特别是涉及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

投资及运营。拟注册资本总额

7

亿元（分期投入，其中首期出资

3.5

亿元），华远置业投资

1

亿元（其中首

期出资

5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14.29%

（该公司注册资本和华远置业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以工商

注册为准）。

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远置业与中城元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

"

中城元华

"

）和中城利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中城利华

"

）就公司所

开发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的通州砖厂项目（项目地上建筑面积

30.9

万平方米，其中普通商品房

15.1

万平方米，定向安置房及限价房

15.8

万平方米）进行合作，并签订相关法律协议；同意华远置业与

中城元华、 中城利华共同对该项目的项目公司北京新通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新通致

远

"

） 进行增资， 其中中城元华和中城利华对新通致远合计增资

5000

万元； 华远置业对新通致远增资

5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新通致远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到

15000

万元，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变更为：

中城元华和中城利华合计持有

33.33%

，华远置业持有

65.67%

，北京盛世新业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

1%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23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3

日上午（星期一）

9

：

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

-2011

年

5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1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5

：

00

期间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四川宜宾本公司的子公司海丰和锐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4

、召集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 肖池权董事长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6

日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45,

485,7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0105％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32,111,10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8.3795 %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3,374,68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31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刘

荣、郭晓雷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 反对

220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8%

；弃权

2940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所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是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其现持有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为

84,048,050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261,188,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5 %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5%

；弃权股

86,46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

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1%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4,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

；反对

163,

2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7,5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3%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4,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

；反对

164,

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

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5,234,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

；反对

178,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8%

；弃权

71,9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096,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4%

；反对

301,

5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3%

；弃权

87,5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

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3%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6,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7%

；反对

163,

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1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4,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

；反对

163,

2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 弃权

87,5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3%

。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45,234,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

；反对

164,

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

；弃权

86,46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

0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肖兴刚先生、杨鹰彪先生、张文雷先生和程广丽女士分别向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公司董事长李振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８８８．１１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投资建设

“年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

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

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蓝帆塑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２

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５．００

元

／

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

４

，

６５７．６５

万元（原发行费用

５

，

２８１．２６

万元，根据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以募集资金支付发行新股过

程中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合计

６２３．６１

万元，应计入当期损益），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６５

，

３４２．３５

万元， 其中： 超募资金为

４５

，

３４０．３５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超募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管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部分银行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用于“年产

２６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的

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部分银行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６０８．０８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

９

条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公司超募资金余额 （本金） 为

１４

，

２３２．２７

万元。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８８８．１１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

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投资建设“年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

三、本次超募资金新建项目基本概况

１

、项目实施主体：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拟建在临朐县东城街道黄山路以北、沂山路以南、兴安路以东、区间路以西

的现有厂区。

３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是一期工程的扩建项目，总建筑面积

２６

，

５５６

平方米。其中：建设标准厂房

１５

，

０００

平方米，职工宿舍及公寓

１１

，

４０６

平方米，配电室

１５０

平方米；新上

１８

条生产线；建设电力设施、

引水工程道路等附属设施，形成

２０

亿支

／

年

ＰＶＣ

手套的生产能力。

４

、项目建设周期：

１

年。

５

、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安排：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９

，

８８８．１１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９

，

２０４．９９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６８３．１２

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拟使用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建设该项目。

６

、项目建设经济效益分析：

年均销售收入：

２３

，

９１４．２９

万元；

年创利润总额：

１

，

４８１．８５

万元（税后）。

目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完成，正在报送有关部门备案。

四、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１

、项目建设背景

ＰＶＣ

手套具有无毒、无味、防水、耐酸、耐碱、耐油的优良特性，可以满足不同行业的防护要求。产品广

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医疗检查、实验室、电子制造、食品卫生、清洁防护以及家庭劳务等多个行业，市场几

乎涵盖了一次性手套的所有应用领域。从发展趋势看，

ＰＶＣ

手套将逐步成为一次性手套行业的主导产品。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国内

ＰＶＣ

手套的生产得到迅猛发展，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内企业

的生产规模也在持续扩大。特别是近年，随着国内市场的成长，

ＰＶＣ

手套生产规模扩张速度加快，未来的

行业竞争会日趋激烈。

公司拟投资建设的“年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旨在扩大公司现有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强化公司竞争优势。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改进、优化

ＰＶＣ

手套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推动行

业技术进步，满足市场需求。

２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１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该项目属于塑料制品生产加工（高分子新材料）行业，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２

）项目符合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国民的消费观念和消

费习惯将趋向成熟。未来几年对

ＰＶＣ

手套的需求将不断增长。

ＰＶＣ

手套这种产业规模与人口数量息息相

关的一次性快速消费产品，其潜在需求一旦在我国这个人口大国得到开发，新增的市场容量将相当可观。

（

３

）项目是企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规模经济的需要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以

１２

条生产线为一单元最为经济。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已投资建成

３０

条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其中超募资金建设的

２４

条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组成两个单元，而其自筹资金建设的

６

条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在运行时存在部分资源、能源的无效消耗，未能达到最优的生产效能。同时考虑到近期公

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及人民币升值， 对公司的盈利状况造成的不利影响及目前市场的需求状况，

此时建设“年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

１８

条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同自筹资金建设的

６

条

ＰＶＣ

手套

生产线组成两个完整的单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资源、能源的有效利用，同时有利于公司通过扩大

产能来实现产品的规模经济，进一步确立公司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进而改善公司的盈利状况。

五、项目产品市场前景

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可以预见，

ＰＶＣ

手套行业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发展前景广阔：

１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目前，

ＰＶＣ

手套消费需求稳步增长，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近年来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快速蔓延， 使得

ＰＶＣ

手套在医护工作者中的推广速度进一步加快；在食品加工、快餐领域，需求量在逐步扩大；随着人们

卫生保健意识的增强；在电子加工、海关检查、实验室、食品快餐、水果采摘等若干领域，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

的使用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

２

、技术革新激发新的市场需求

通过手套改性技术的应用，为其向特殊领域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如抗菌、无尘、防静电等新型

ＰＶＣ

手

套的需求市场在逐步扩大。这为

ＰＶＣ

手套在新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商机。

３

、新兴市场的崛起

ＰＶＣ

手套产品已在世界发达国家得到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进步，

ＰＶＣ

手

套必将在这些国家逐步推广和应用。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又是世界

ＰＶＣ

手套的制造产业基

地，随着国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不断更新，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在中国的普及将成为必然。一旦中国

这个人口大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得到开发，新增的市场容量将相当惊人。

六、项目风险提示

１

、汇率波动风险

目前本项目产品将以出口为主，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美元是本公

司的主要结算货币。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方面公司进口料件的成本会相应下降；另一方面将会降低公

司产品的人民币折算价，从而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和产品的毛利率水平。

２

、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

本项目主要的原材料是

ＰＶＣ

糊树脂、增塑剂等，为普通化工原料，市场供应较为充足，但由于其占营

业成本的比重较高，如果原料价格在未来出现较大波动，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七、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内容及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８８８．１１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投资建设“年

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方向为公司现有主业，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进一步确立公司在行

业中的主导地位，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

此，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８８８．１１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投资

建设“年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

３

、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认为：蓝帆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超募资金使用方

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影响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发表了同意意

见，该事项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国元证券提请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及股东关注本次新建“年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已经或可能

面临的公司在建产能较大、行业供给继续增加、市场需求增长平和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限制或进一步

挤压产品利润空间的风险；建议公司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３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蓝帆塑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２

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５．００

元

／

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

４

，

６５７．６５

万元（原发行费用

５

，

２８１．２６

万元，根据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以募集资金支付发行新股过

程中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合计

６２３．６１

万元，应计入当期损益），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６５

，

３４２．３５

万元， 其中： 超募资金为

４５

，

３４０．３５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超募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管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部分银行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的方式，用于“年产

２６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的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部分银行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决

定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６０８．０８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

９

条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超募资

金余额（本金）为

１４

，

２３２．２７

万元。扣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方式投资建设“年产

２０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资金

９

，

８８８．１１

万元，公司超募资金余额（本金）为

４

，

３４４．１６

万元。

二、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及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

１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拟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资金（占超募资金的

８．８２％

）以

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２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新

项目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用于

“年产

２６

亿支

ＰＶＣ

手套生产线项目”的建设。截至目前，该项目中的

２４

条生产线已经投产，再加上自筹

资金建设的

６

条生产线，目前蓝帆新材料共有

３０

条生产线。按目前公司营运资金周转天数

８７

天计算，单

条生产线流动资金需求约为

４００

万元，

３０

条生产线正常运营流动资金需求约为

１．２

亿元。 目前蓝帆新材

料流动资金来源为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３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４

，

６００

万元，合计

７

，

９００

万元，缺口约

４０００

万元。另外，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加剧了流动资金的紧张。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方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可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实现公司和

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此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做出的，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公司关于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针对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郑重说明和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在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内

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方式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３

、公司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认为：蓝帆股份本次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蓝帆新材料用于永

久补充其流动资金，符合公司招股说明书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有助于蓝帆新材料业务的正常开展并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国元证券同意蓝帆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尚须经蓝帆股份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备查文件

（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３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２１

号 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８

：

００－９

：

２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办公楼一楼大厅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不适用。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学强

电 话：

０５３３－７４８０１０８

手 机：

１３６７８６３６４５３

传 真：

０５３３－７４８００８５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ｂｌｕｅｓａｉｌ．ｃｎ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２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５４１４

２

、股东（或代理人）与会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授权委托书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意见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

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３８

号文核

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

挂牌上市。其中网下配售的

２７０

万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上市后总股本为

５

，

３５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１０

年末

５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总股本为基数， 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按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００

元现金红利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５

，

３５０

，

００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增至

８

，

５６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中做出如下的承诺：

１

、股东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坤德投资有限公司和曲维强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鉴于烟台明华的第一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姜吉谦先生兼任发行人董事，为此，除前述锁定期外，烟台

明华进一步承诺，在姜吉谦先生担任发行人董事的任职期间内，烟台明华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姜吉谦先生离任发行人董事之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

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８．４１％

，共

１

名股东。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实际

可上市流

通数量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备注

１

烟台明华投资

有限公司

７２０ ７２０ ８．４１％ ７２０ ８．４１％

注

１

注：

１

、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姜吉谦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兼任本公司董事，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姜吉谦先生离任已满

６

个月。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

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有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丽鹏股份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1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5

月

13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5

月

13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221,847,140.80 1.1109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151,769,002.29 1.0759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056,309,988.25 1.0282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202,861,423.58 1.1014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003,183,145.11 1.0016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260,639,208.96 1.1303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156,300,552.56 1.0782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017,633,615.83 1.0088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341,360,119.50 1.1707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391,547,236.71 1.1958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292,564,882.53 1.0975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100,937,721.34 1.0336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213,123,482.27 1.0710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221,796,941.17 1.0739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027,314,256.32 1.0091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242,617,861.81 1.0809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745,510,116.23 1.2485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587,042,596.71 1.1957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254,349,109.4 1.0848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582,046,046.6600 1.2910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674,400,346.69 0.8372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328,512,184.57 1.1095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121,273,012.52 1.0404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071,771,120.50 1.0359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273,603,134.56 1.091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